
评分标准
	条款内容
	编列内容

	分值构成
（满分100分）
	投标人的评标总得分，分别为技术部分、商务部分、报价部分3项评分因素的汇总得分；

	
	技术部分：60分。
商务部分：10分。
报价部分：30分。

	评分因素
	分值
	评分标准

	技术部分（60分）

	产品参数的响应程度
	50
	[bookmark: _GoBack]投标产品技术参数完全满足招标文件的相关要求，所有产品参数无偏离，所投产品的规格、技术参数及性能等完全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得满分50分，正偏离的条款不加分，负偏离的条款视为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带“★”的条款，不满足1项扣5分；不带“★”的条款不满足1项扣2分，最低扣至0分。注：a、供应商须对本招标文件技术要求进行点对点应答，必须在引用本招标文件的基础上，进行逐条逐项答复,特别对有具体参数要求的指标，供应商必须提供所投设备的具体参数值。b、对于招标文件技术参数要求中标注“★”号条款为重要条款，重要技术参数必须提供证明材料，证明材料包括：招标文件技术参数内明确要求提供的证明材料，未明确的可提供制造商公开发布的印刷资料（彩页或产品宣传册）或检测(检验)报告或官方网站发布的技术资料截图或公开印刷的详细说明书（非自行拟定）或功能界面截图。不接受供应商自行印刷、打印或者手写的技术支持资料，若响应文件中技术支持资料参数与技术规格偏离表应答不符或无上述技术支持资料，视为不响应该条技术参数；其他条款需提供相关证明文件，若响应文件中无相关文件支持，视为不响应该条条款。若提供参数弄虚作假，取消投标人投标资格。

	
	质量承诺及保证措施
	5
	第一档次：有具体的质量承诺书，对质量保证措施有具体阐述，比较适用于本项目。（5分）
第二档次：提供质量承诺书，对质量保证措施有具体阐述，基本适用于本项目。（3分）
第三档次：提供质量承诺书，但对质量保证措施没有具体阐述。（1分）
第四档次：未提供质量承诺书。（0分）

	
	售后服务承诺及保证措施
	5
	第一档次：有具体的售后服务承诺及保证措施，售后服务响应时间较快，有本地化售后服务机制和售后服务点，比较适用于本项目，违约责任承诺完整，针对性强，处罚措施明确可行。（5分）
第二档次：提供售后服务承诺及保证措施，售后服务响应时间一般，有售后服务机制和售后服务点，适用于本项目，违约责任承诺基本完整，针对性一般，处罚措施不明确具体。（3分）。
第三档次：提供售后服务承诺及保证措施，售后服务响应时间较慢，不适用于本项目，违约责任承诺不完整，无针对性，无处罚措施。（1分）
第四档次：未提供售后服务承诺及保证措施。（0分）

	商务部分
（10分）
	响应文件内容完整性和编制水平
	5
	第一档次：响应文件内容完整、资料齐全、严谨周密，编制水平优（文件层次分明，章节清晰，编码完整，内容齐全、无含义不明确、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情况，无技术参数前后错误和计算错误等内容问题。（5分）
第二档次：响应文件内容基本完整、齐全，编制水平良好、技术指标和配置设计方案良好，文字表达和复印材料基本满足《招标文件》要求。（3分）
第三档次：响应文件内容不完整，不真实，编制较差。（0分）

	
	业绩
	5
	提供近三年（2023年4月至今）类似项目的业绩（提供类似项目的合同原件扫描件或中标通知书原件扫描件）提供一份1份得1分，满分5分，不提供的得0分。

	报价部分评分（30分）

	投标报价
	30
	1.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报价分为满分30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评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30。若投标人为小微企业的，本项目对符合规定的小微企业报价给予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上述计算公式中小微企业的投标总标价应先价格扣除后再进行评标基准价、报价得分计算，价格扣除计算公式：投标报价×（1-10%）。
计算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第三位四舍五入。
2.价格扣除
2.1价格扣除优惠政策：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2022〕19号）、《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库〔2014〕68 号)、《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和《云南省财政厅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的实施意见》（云财规〔2019〕5号）等文件精神，本项目对小微企业的价格给予10%的扣除，扣除后的价格参与报价部分评审，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微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微企业的，不重复享受价格扣除优惠政策；投标人提供的货物既有小微企业制造货物，也有大中型企业制造货物的，不享受价格扣除优惠政策。价格扣除比例对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同等对待，不作区分。
2.2定义：
（1）小微企业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依据国务院批准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确定的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但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与大企业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除外。符合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的个体工商户，在采购活动中视同中小企业。
（2）监狱企业是指由司法部认定的为罪犯、戒毒人员提供生产项目和劳动对象，且全部产权属于司法部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直属煤矿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各地（设区的市）监狱、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康复所，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的企业。
（3）享受价格扣除优惠政策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应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①安置的残疾人占本单位在职职工人数的比例不低于25%（含25%），并且安置的残疾人人数不少于10人（含10人）；
②依法与安置的每位残疾人签订了一年以上（含一年）的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
③为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足额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险费；
④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向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支付了不低于单位所在区县适用的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月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
⑤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
前款所称残疾人是指法定劳动年龄内，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至8级）》的自然人，包括具有劳动条件和劳动意愿的精神残疾人。在职职工人数是指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并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的雇员人数。
2.3证明材料：小微企业应当出具《中小企业声明函》，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应当出具《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监狱企业应当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否则不享受价格扣除优惠政策。投标人提供声明函内容不实的，或者提供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不真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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